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2003 年度中期报告  

 

  

      重要提示:本基金的管理人、托管人愿就本报告书所载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负责,本报告书有关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本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已于2003年 8月 25

日复核了本报告。 

  一、基金简介 

  （一）基金有关资料 

  基金名称：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华夏债券 

  交易代码：００１００１（前端收费模式）；００１００２（后端收费模式） 

  基金发起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募集期：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６日到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８日 

  基金成立日：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３日 

  首次募集规模：５，１３２，７８９，９８７．２０份 

  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存续期：不定期 

  （二）基金管理人的有关情况 

  法定名称：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ＬＴＤ．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Ａ区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金融大街３３号通泰大厦Ａ座１５层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２ 

  国际互联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ＭＣ．ｃｏｍ 

  法定代表人：凌新源 

  总经理：范勇宏 

  信息披露负责人：辛洁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０６９９６６ 

  传真：０１０－６６１０２１３３ 

  （三）基金托管人的有关情况 

  法定名称：交通银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仙霞路１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１８８号 

  邮政编码：２００１２０ 

  法定代表人：方诚国 

  托管部总经理：谢红兵 

  信息披露负责人：江永珍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８４６ 

  传真：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８３６ 

  （四）基金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关情况 

  法定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昌路５６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３３３号瑞安广场１２楼 



  法定代表人：Ｋｅｎｔ Ｗａｔｓｏｎ 

  经办注册会计师：周忠惠  郭杭翔 

  （五）基金聘请的律师事务所的有关情况 

  法定名称：金诚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建国门大街８号中粮广场Ａ座６层 

  办公地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２４号东海中心１７层 

  法定代表人：邵国忠 

  经办律师：庞正中   贺宝银 

  二、基金主要财务指标（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 

  【主要计算公式】 

  单位基金本期净收益＝基金本期净收益／期末基金总份额 

  基金可分配净收益＝基金当期实现净收益＋以前年度未分配收益＋损益平准金－当期

已分配收益－未实现资本利得损失 

  单位基金可分配净收益＝基金可分配净收益／期末基金总份额 

  基金资产净值收益率＝当期净收益／调整后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本期基金资产净值增长率＝（分红前单位净值／期初单位净值）×（期末单位净值／分

红后单位净值）－１ 

  累计资产净值增长率＝（２００２年度净值增长率＋１）×（本期净值增长率＋１）－

１ 

  三、基金管理人报告 

  本基金业绩表现：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本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１．０２８元，

本期净值增长率为２．１９％。 

  基金经理简介：朱爱林，经济学博士，美国密苏里大学ＭＢＡ。证券从业经历９年。历

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投资委员会委员、投资经营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投资管理中心高级投资

组合经理。２００１年起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债券基金经理。 

  （一）基金经理工作报告 

  ２００３年中期基金业绩 

  本基金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净值增长率为２．１９％，业绩基准指数增长率为１．６２％，

基金投资业绩超过基准５７个基点，且风险略低于基准，基本达到了以较低风险获取较高回

报的组合投资管理目标。 

  本基金为只投资于债券的开放式基金，其业绩基准指数构成是： 

  ５３％中信银行间债券指数＋４６％中信交易所国债指数＋１％中信交易所企业债指

数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本基金业绩基准各指数涨幅如下： 

  上半年债券市场表现和本基金主要投资策略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债券市场大体是在宽松的货币供给和预期物价适度走高这一矛盾的

环境中运行的，债券指数表现大致平稳，略好于预期。主要债券市场指数如中信银行间债券

指数上涨１．７１％，中信交易所国债指数上涨１．４７％。至于企业债方面，由于其存量

和交易量、当年发行量都仍然相当小，较之需求有巨大差异，从而推动中信交易所企业债指

数显著上涨，半年涨幅达４．２２％。但由于企业债市场过于狭小，指数上涨利益主要归之

于存量持有者，平均而言，能够提供给新入市者的相对收益和总收益都极为有限。 

  物价指数是影响债券市场的核心因素之一。今年上半年货币供应量（Ｍ１）增速高达２

０％，贷款增速则高达２３％。通常情况下，如此高的货币供给将显著推动物价上扬。然而

今年上半年物价虽然扭转了近年来的负增长局面，但１－４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



仅分别上涨０．４、０．２、０．９、１个百分点，呈现缓步回升的势头。由于非典型肺炎

影响，５、６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分别上涨０．７％、０．３％，比四月略有回

落。 

  通货快速扩张与低物价并行这一矛盾现象可能是源于金融体系以往沉淀资金（坏帐）偏

高，实体经济供给与需求存在某种结构性矛盾，新增资金仅部分进入实体经济，且运用效率

不足以提高资本市场资金平均机会成本，出口需求强劲但内需表现一般，外部资本强劲流入

挤占内部资本实业投资机会等等。这种情况导致上半年整个资本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资金供给

相当充裕，债券市场表现较年初预期为好。 

  ５月份之后由于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其稳定利率和汇率，保障

金融安全的既定政策，针对偏高的信贷扩张速度，采取了一系列控制货币供给的措施，债券

市场出现降温迹象，银行间市场大体保持稳定，交易所市场略有下行。 

  由于年初预期今年物价指数将扭转负增长格局，而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稳定利率和汇率

的政策，因此，１－５月我们采取了中度略低的债券仓位（控制在接近９０％）。５月底由

于控制非典型肺炎措施见效，预期宏观经济会出现反弹，债券市场有调整压力，我们将债券

仓位逐步下调至法定低限，并加大了回购操作力度。 

  鉴于物价趋涨和年初交易所国债收益率分布状况，我们仍然坚持选择重点持有在整体扁

平的收益率曲线上处于向上凸起部位的５年期左右、中度偏短久期债券，结合适度的仓位调

整，从而将组合总体利率风险控制在比较理想的水平。 

  二季度初期由于国债、金融债等类属利差扩大，股市活跃，本基金提高金融债、可转换

债券投资比例，保持较高企业债仓位，同时减持了部分涨幅偏大的企业债、可转换债券，并

在二季度末提高中短期债券投资比例，提高了组合收益率，较好回避了债券市场调整风险。 

  回顾上半年，本基金未参与个别表现突出的可转换债券投资，对净值增长率有所影响。

但是，我们将继续坚持债券基金固有投资原则和公司既定投资理念，以健全的常识和理性的

投资，为本基金持有人谋取较低风险水平下的恰当回报。 

  下半年债券市场展望和本基金投资策略 

  下半年债券投资主要考虑因素包括：宏观经济活跃与政府政策倾向、债券市场供求关系

与交易情况、对外开放深化情况下利率、汇率等资产价格的调整趋势、中国金融体系安全保

障策略等。 

  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在年中控制货币过快增长，贯彻稳定利率、汇率这一既定政策，

从而有助于防止物价失控、消减恶性通货膨胀预期，有利于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金融体

系安全，这就为债券投资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宏观经济及利率和汇率环境。因此，当前的

债市调整应是短期的、技术性的，有利于债券市场收益率的良性提高和债券市场中长期发展。 

  在上述预期与判断的基础上，根据目前较低的风险水平，本基金将在合适的收益率水平

上调高仓位，提高组合赢利潜力；根据市场各类属利率与久期结构及其偏差的变动状况，灵

活调整久期和类属配置；在当前市场环境下，适当减持高风险、低流动性证券，以便更好地

控制风险，并在市场出现较大波动，投资机会良好时拥有足够流动性，从而改善组合久期、

类属配置，获取更高盈利潜力。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将一如既往，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作为最高准则，通过有效的投资风险

管理，努力争取为基金持有人获取满意投资回报。 

  （二）内部监察稽核报告 

  基金运作合规性声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各项实施准则、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活动管理暂行规定》、基金契约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相关

规定，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安全高效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认真控制投资风



险的基础上，为基金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没有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内部监察工作报告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在内部监察工作中一切从合规运作、保障基金持有人利益出发，

由独立于各业务部门的内部监察人员对公司经营、基金运作及员工行为的合规性进行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敦促有关部门整改，并定期制作监察报告报公司管理层。报告期

内，本基金管理人内部监察工作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改进： 

  １、完善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查证公司关联人名单并列入基金投资限制名单； 

  ２、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活动管理暂行规定》完善合规监察对照表，监督公司相

关业务的规范运作； 

  ３、会同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完善公司处理客户投诉的管理制度，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同时，公司监察人员自觉接受公司内部稽核人员的内部稽核，以保证内部监察工作人员

自身勤勉尽职地履行职责。 

  本报告期内， 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基金整体运作合规合法，无不当内幕交易和关联

交易， 保障了基金持有人利益。我们将继续以风险控制为核心， 提高内部监察工作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切实保障基金安全、合规运作。 

  四、基金托管人报告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交通银行在华夏债券投资基金的托管业务中，严格遵守了《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及其实施准则的规定，依据《华夏

债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和《华夏债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中的条款和其他有关规定，依法

安全保管了基金的全部资产，勤勉尽责地履行了基金托管人的义务，不存在损害基金持有人

利益的行为。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

法》及实施准则、基金契约、托管协议和其他有关规定，本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 华

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华夏债券投资基金投资运作方面进行了监督，对基金资产净值、基金

单位净值和其他财务费用计算上进行了认真的复核，未发现基金管理人有损害基金持有人利

益的行为。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由华夏债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编制并

经交通银行基金托管部复核审查的有关华夏债券投资基金的信息披露合法、真实、完整。 

  五、基金财务报告 

  （一）    基金会计报告书（未经审计）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资 产 负 债 表 

  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经营业绩表 

  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６月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收益分配表 

  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６月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净值变动表 

  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６月 

  （二）会计报告书附注 

  １、基金简介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由基金发起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等有关规定和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发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金字（２００２（ ６

１号文批准，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３日募集成立。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

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５，１３２，７８９，９８７份基金单位。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华夏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交通银行。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

等有关规定和《华夏债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

市的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公司）债（包括可转债）等债券，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２、会计报表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会计报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证券投资基金会

计核算办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的如主要会计政策所述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约定

编制。 

  ３、主要会计政策 

  （１）会计年度 

  本基金的会计年度为公历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止。本会计报告期间为２００３年１

月１日至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止。 

  （２）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以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记账单位为元。基金单位净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三位，

第四位四舍五入。 

  （３）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的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除债券投资按市值计价外，所有报表项目

均以历史成本计价。 

  （４）基金资产的估值方法 

  ①证券交易所市场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市场交易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

的，按最近交易日的市场交易收盘价估值。 

  ②证券交易所市场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市场交易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

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按最近交易日债券市场交易

收盘价计算得到的净价估值。 

  ③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按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综合考虑市场成交价、报价、收益

率曲线、成本价等因素确定的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④未上市债券按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综合考虑成本价、收益率曲线等因素确定的

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５）收入确认 

  ①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债券差价收入于卖出成交日确认，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债券差价

收入于实际收到全部价款时确认。债券差价收入按应收取全部价款与其成本、应收利息和相

关费用的差额确认。 

  ②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债券发行企业代扣代

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 

  ③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利率逐日计提。 

  ④买入返售证券收入按融出资金额及约定利率，在回购期限内采用直线法逐日计提。 

  （６）证券交易的成本计价方法 

  ①买入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债券于成交日确认为债券投资；买入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债



券于实际支付价款时确认为债券投资。债券投资按成交日应支付的全部价款入账，其中所包

含债券起息日或上次除息日至购买日止的利息，作为应收利息单独核算，不构成债券投资成

本。 

  ②卖出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债券于成交日确认债券差价收入；卖出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

债券于实际收到全部价款时确认债券差价收入。出售债券的成本按移动加权平均法于成交日

结转。 

  （７）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基金费用包括计提的管理费、托管费、卖出回购证券支出、其他费用。 

  ①管理费和托管费按照基金契约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方法和标准计提，并按计提的金额

入账； 

  ②卖出回购证券支出在回购期限内采用直线法逐日计提，并按计提的金额入账； 

  ③其他费用是指除上述费用以外的其他各项费用，包括信息披露费、审计费用、律师费

用、账户服务费等。发生的其他费用如果影响基金单位净值小数点后第五位的，即发生的其

他费用大于基金净值十万分之一，则采用待摊或预提的方法，待摊或预提计入基金损益。发

生的其他费用如果不影响基金单位净值小数点后第五位的，即发生的其他费用小于基金净值

十万分之一，则于发生时直接计入基金损益。 

  （８）实收基金的认列 

  每份基金单位面值为１元。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的基金单位总额。由于申购和赎回引起

的实收基金变动分别于基金申购确认日及基金赎回确认日认列。 

  （９）未实现利得／（损失） 

  ①未实现利得／（损失）包括因投资估值而产生的未实现估值增值／（减值）和未实现

利得／（损失）平准金。 

  ②未实现利得／（损失）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基金单位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

按未实现利得／（损失）占基金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未实现利得／（损失）平准金于基金

申购确认日或基金赎回确认日认列。 

  （１０）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基金单位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基金未分配收益／

（累计损失）占基金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损益平准金于基金申购确认日或基金赎回确认日

认列，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收益／（累计损失）。 

  （１１）主要税项 

  根据财税字［２００２］年１２８号文《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及其他相关税务法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规定如下： 

  ①以发行基金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营业税。 

  ②基金买卖债券的差价收入，在２００３年底前暂免征收营业税。 

  ③基金买卖债券的差价收入，在２００３年底前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基金取得的企

业债券利息收入，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时代扣代缴２０％的个人所得

税。 

  （１２）基金的收益分配原则 

  每一基金单位享有同等分配权。本基金收益以现金形式分配，但投资人可选择现金红利

或将现金红利按分红实施日的基金单位净值转为相应的基金单位进行再投资。基金收益分配

每年至少一次，如当年基金成立未满３个月，则不需分配收益。基金当期收益先弥补上一年

度亏损后，方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基金当期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基金收益分配后，

每基金单位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４、重大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 



  （１）关联方 

  下述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２）通过关联方席位进行的交易（无） 

  （３）基金管理人报酬 

  支付基金管理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报酬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６

％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计算公式为： 

  日基金管理费＝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０．６％／当年天数。 

  本基金在本会计期间计提基金管理费人民币１０，１６８，３５５．７６元。 

  （４）基金托管费 

  支付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２％的年费率计提，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计算公式为： 

  日托管费＝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０．２％ ／ 当年天数。 

  本基金在本会计期间计提基金托管费人民币３，３８９，４５１．９５元。 

  （５）银行存款余额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由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保管。基金托管人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保

管的银行存款余额为１８，４８３，２７２．４７元。本会计期间由基金托管人保管的银行

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为６８９，８３４．２３元。 

  ５、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说明 

  ａ本项目反映的是能够以固定的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回的各种利息，包括银行存款利息、

清算备付金利息、债券利息、买入返售证券利息等。 

  单位：元      

  ｂ本项目反映的是截止报表日止应向办理申购业务的机构收取的申购款项（不含申购

费）。 

  ｃ 本项目反映除报表中应收款项之外的其他各项应收款。 

  单位：元      

  ｄ 本项目反映的是截止报表日止按照本基金契约和招募说明书中载明的 

  相关事项计算的应支付给投资人的赎回款。 

  ｅ 本项目反映除报表中应付款项之外的其他各项应付款 

  单位：元      

  ｆ 本项目反映预计将发生的、影响基金单位净值小数点后第五位，应预提记入本期的

费用，如上市年费、信息披露费、审计费和律师费等。 

  单位：元      

  ｇ实收基金 

  ｈ未实现利得 

  单位：元      

  ｉ 本项目反映除报表中列示收入以外的其他各项收入，如债券认购手续费返还等。单

位：元      

  （三）流通受限制不能自由转让的基金资产 

  １、基金认购新发行债券，从债券认购日至债券上市日期间或在未确定债券上市日期间，

暂时无法流通。本基金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止流通受限制的债券情况如下： 

      ２、基金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通过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的债券回购交易余额

为１９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８日到期。上述回购交易项下被

冻结的债券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的市值为１８８，２１４，０００．００元。 

  （四）基金投资组合 



  １、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２、货币资金合计 

  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本基金货币资金合计为２６，７３０，８４１．５２元（货

币资金含当日证券清算款），占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８０％。 

  ３、基金投资前五名债券明细 

  ４、报告附注 

  （１）根据基金契约，本基金属于债券基金，不进行股票投资。 

  （２）各项目的计算方法：基金持有的交易所上市债券按报告内容截止日的市场收盘价

计算；银行间交易债券按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综合考虑市场成交价、报价、收益率曲

线、成本价等因素确定的反应公允价值的价格计算；未上市债券按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综合考虑成本价、收益率曲线等因素确定的反应公允价值的价格计算。 

  （３）基金买入返售证券余额合计为６０６，９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１８．２４％；卖出回购证券余额合计为２２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６．６７％。 

  （４）因基金申购赎回等原因，在６月３０日，基金投资于债券的比例为７４．５１％，

低于基金资产总值的８０％。 

  （５）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本基金的其他资产项目（含买入返售证券）与负债

项目（含卖出回购证券）相抵后为借方余额８２１，４９３，６２２．４２元。与债券投资

市值、货币资金之和相加后基金资产净值为３，３２７，０７４，２１７．８４元。 

  六、重要事项揭示 

  （一）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在本期内未发生任何诉讼事项。 

  （二）华夏债券基金的管理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债券基金的托管人—

——交通银行在本期内办公地址未发生变更。 

  （三）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期内未受到任何处分。 

  （四）基金管理人选举组成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包括凌新源先生、范勇宏先生、樊大志

先生、范剑先生、李洋先生、王邦志先生、王连洲先生、龙涛先生、涂建先生、鲁明泓先生

和刘芳勤女士。 

  （五）基金管理人选举组成第二届监事会，成员包括周伟明先生、李红薇女士和薛继成

先生。 

  （六）选择证券经营机构交易席位的情况 

  为了贯彻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我公司制定了选择券商的标准，即： 

  １、经营行为规范，在近一年内无重大违规行为； 

  ２、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３、有良好的内控制度，在业内有良好的声誉； 

  ４、有较强的研究能力，能及时、全面、定期提供质量较高的宏观、行业、公司和证券

市场研究报告，并能根据基金投资的特殊要求，提供专门的研究报告； 

  ５、建立了广泛的信息网络，能及时提供准确的信息资讯和服务。 

  根据以上标准，本期分别选择了华泰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和华夏证券的席位作为华夏债

券基金专用交易席位（其中华夏证券席位为本报告期新增席位）。其中，华泰证券席位按协

议在约定期限内逐日计提固定席位使用费；申银万国证券和华夏证券席位按债券成交金额的

０．１‰计提席位使用费。 

  ２００３年１－６月各券商债券、回购交易量情况如下：（单位：元） 

  ２００３年１－６月各券商证券交易量及佣金情况如下：（单位：元）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证监会批准设立基金的文件； 

  （二）《华夏债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 

  （三）《华夏债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四）管理人业务批准文件、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五）报告期内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种公告的原稿。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９日   


